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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122”全国交通安全宣传日

牡丹交警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庞承佩

2021年12月2日，是第十个
“全国交通安全日”。为进一步
提升广大交通参与者的交通
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11月29日上
午，牡丹区交警大队科长郭良
营带领大队宣传科、公益岗、
交警支队铁骑大队民警到牡
丹区二十二中教育集团附属
杏坛小学，紧密围绕“守法规
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主题
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全面提高辖区学生及家长安
全文明出行意识，为“122 全
国交通安全日”的到来营造浓
厚宣传氛围。

行动中，郭良营科长针对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学习能力
和实际出行方式，面对面向学
生讲解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
过马路、怎样乘坐交通工具、怎
样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以及发
生交通事故时该如何求助、保
护自己等交通安全常识，让同
学们把对交通安全的认识，从

“耳边听”，做到“心中记”，引导
他们从小养成遵纪守法，文明
参与交通的良好习惯。

随后，郭良营科长现场为
同学们讲解如何正确佩戴安
全头盔，支队铁骑大队的民警
们为同学们展现了摩托车驾
驶技术，通过生动有趣的互
动，进一步激发了学生遵守交
通规则和努力学好交通安全
知识的信心，达到了“教育一
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
整个社会”的良好宣传效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最近走到哪都能看到‘守法
规知礼让 安全文明出行’的宣
传标语，感觉像时刻有人在提醒
自己要遵守交通法规。”28日上
午，菏泽城区7路、56路公交车车
头张贴“守法规知礼让 安全文
明出行”标语，城区出租车顶灯也
亮起标语，

“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
行”是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的主题，菏泽开启全城预热第十
个“全国交通安全日”模式。

据了解，在第十个“122交通
安全日”来临之际，菏泽市公交集
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公交车内，“122‘交通安
全日’守法规知礼让 安全文明
出行”宣传标语在显示屏上循环
滚动播放。目前，菏泽公交1、2、4、

7、8、22、23、36、56路的显示屏上
均已亮灯。

公交车外，7路、56路公交车
车头张贴“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
明出行”标语。据悉，菏泽公交集
团7路(“彩虹7路”)2008年开始创
建特色线路。于2013年重组，线路
所有驾驶员均为女性。目前该线
路拥有18辆纯电动公交车，28名
驾驶员，线路长为朱燕娜。日均客
流量3200余人次。线路2014年被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省妇女
联合会评为“省级巾帼文明岗”，
2015年被中华妇女联合会评为
“全国巾帼文明岗”，2016年被山
东省城市公共交通协会评为省公
交行业“厚道鲁商倡树行动”诚信
公交线路，2019年被中华全国总
工会评为“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岗”，2020年被交通运输部、中国
交通报评为“全国新能源公交高
品质线路”。班组成员吴凤华于

2016年被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
总工会授予“爱岗敬业驾驶员楷
模”荣誉称号。

56路，唯一贯穿中华路的线
路，目前拥有35辆纯电动公交车，
32名驾驶员。单日最高客流量
4000人次。线路长房娜带领班组
成员坚持以爱岗敬业、安全行驶、
文明服务、热情周到为服务宗旨，
为乘客提供安心、舒适的乘车环
境。线路被山东省城市公共交通
协会评为2016年度省公交行业

“厚道鲁商倡树行动”诚信公交线
路。

“平时上班都是做7路公交
车，最近发现公交车标语变了，

‘守法规知礼让 安全文明出
行’，像是时刻在提醒自己。”市民
王女士说。

除了公交车，城区1500余辆
出租车顶灯也亮起了“守法规知
礼让 安全文明出行”的标语。

菏泽“彩虹7路”张贴交通安全日标语

时刻提醒市民出行注意安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张春秋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交通
安全意识，更好地普及交通安全
法律知识，增强群众知法、守法、
懂法的自觉性，努力营造浓厚的

“守法规知礼让 安全文明出行”
交通宣传氛围，在第十个122“全
国交通安全日”来临之际，菏泽高
速交警支队持续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

11月24日，菏泽高速交警支
队一大队紧密围绕“守法规知礼
让，安全文明出行”主题，走进庄

寨小学全面提高学生及家长安全
文明出行意识，为“122 全国交
通安全日”的到来营造浓厚宣传
氛围。

菏泽高速交警支队二大队深
入辖区菏泽服务区和郓城服务区
张贴宣传海报并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活动。

11月22日上午，菏泽高速交
警支队三大队走进辖区沿线村
庄焦庄社区开展“全国交通安全
日”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宣讲“守
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理
念。

11月24日上午，菏泽高速

交警支队五大队联合高速交警
四大队来到渤海路小学，开展
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
动。以组织交通安全课、学习交
通指挥手势等形式，宣传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讲解交通安全
知识，提醒师生增强安全防护
意识，提高小学生的交通安全
意识。

11月25日，菏泽高速交警支
队四大队结合所辖路段情况，联
合山高集团鄄菏路管分中心、消
防应急、养护等部门开展危化品
运输车辆交通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演练。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

菏泽高速交警预热宣传进行时

巨野一老人骑车掉进沟里
警民联合齐救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程建华
通讯员 翟纯雪

11月26日下午16时许，巨
野县公安局核桃园派出所民
警巡逻途时，在镇政府驻地北
侧发现一老太太骑着三轮电
车掉进路边沟内。民警迅速行
动，征求当事人同意后，将三
轮车被卡住的侧门拆破，成功
将老太太救出，确定老太太身
体没有受伤后，民警又联合群

众将三轮车从沟中拉出。
经询问，老太太为核桃园

镇乐土村村民，前一天晚上由
于没有休息好，导致今天下午
骑车时精神恍惚，不慎掉落沟
中，所幸没有受伤，民警联系
其家人将老太太接走。

遗 失 声 明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菏泽中心支公司遗
失已用作废单证，单证类型和单号为：PC01000001财产
险通用保单单证 : 2 3 5 0 0 1 1 1 6 3 8、2 3 5 0 0 3 5 2 6 4 5；
PC04000501校方责任险:21400005597；机动车保险单:
1 0 1 0 4 6 1 9 5 5 7、1 0 1 0 2 8 9 4 5 4 4、1 0 1 0 5 0 6 0 9 2 7、
10105060744、10105060174；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单:10605436429、10606153323、10608481695；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批单 : 1 2 9 0 0 2 7 1 3 0 5、
12900244762；机动车辆保险批单:12800310097，共14
份，声明作废。

★ 山 东 舜 昌 电 梯 有 限 公 司 的 行 政 章
(3717020179480)不慎丢失，现声明挂失作废。

★成武县天宫庙镇天宫村忠诚民办幼儿园民办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证 书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371723MJF06529X2)发证日期为：2020年09月15日，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武县鑫顺蒜业有限公司使用的行政公章(编号
371723200008384)及财务专用章以上两枚印章截止到
2021年11月29日停止使用，声明作废。

★山东江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1年11月26日
使用的编号为3717020156981的行政公章丢失，声明作
废。

★巨野县兴阳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鲁R0Y65挂营
运证(营运证号371724705969)丢失，声明作废。

★巨野洪洲运输有限公司鲁RS065挂营运证(营运
证号371724715479)丢失，声明作废。

★郓城县冬春建筑工程经营部于2021年11月28日
之前使用的编号为91371725MA3Q1J7C6G的发票专用
章丢失，声明作废。

★成武全运道路工程有限公司使用的行政公章、财
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见习记者 李潇

第十个“122全国交通安全
日”即将来临，11月25日以来，
菏泽高新区交警加大工作力
度，连续多日开展夜查集中行
动，严厉打击酒醉驾等重点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全面净化辖
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

行动中，各中队执勤民警
根据辖区内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发生的规律特点，在各类餐
饮娱乐场所集中的地点、路
段、居民区及事故多发路段分
组设卡，对过往车辆进行细致

检查，坚决做到逢疑必查、逢
违必纠，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教育一起。行动期间，大队执
勤民警还对日常交通安全知
识、“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等进行常态化宣传，进一步加
强广大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规则
意识。

截至目前，高新区交警大
队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00余起，其中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11起，无证驾驶7起，面包车
超员3起，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20余起，其他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150余起，进一步净化了道路
交通环境，确保了辖区道路交
通安全稳定。

菏泽高新区交警连续开展

交通违法行为集中夜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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